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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上市公司 2011年 4月披 露的 2010

年财务报告显示，公司 2010 年累计实现

净利润 -2 75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2 000

万元，两者相差 750万元。然而，X公司

2012 年 4月披露的 2011年财务报告显示，

公司 2011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3 000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3 000万元，从所得税费用

的计算分析，二者同样相差 750万元。公

司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中缘何出现

净利润与会计利润变化如此大的情况？

笔者拟从会计准则与会计职业判断二者

关系的角度对此进行探究和剖析。

一、案例简介

X公司是PQ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主营业务范围是电子产品的研发、制

造、销售等。从 2007年度开始，X公司开

始着手准备新型智能手机的开发和研究

并投入大量资金。公司 2007年度至 2009

年度利润总额均为 -3 000万元，2010 年度

税前利润总额为 -2 000万元，但公司转回

了2007 年的递延所得税 750万元计入当

年的所得税费用，导致其净利润为 -2 750

万元。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企业却产生

了750万元的所得税费用，其原因在于注

册会计师认为，根据 2007~2010 年的经

营状况判断，企业在 2007 年因为亏损计

提了750万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预计未

来五年内，该企业没有足够的应纳税所

得额对这一亏损额进行抵扣，因此应将

之前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中的 750万

元转为减值准备。相应的会计处理为，借

记“所得税费用 —— 补亏递减”750万元，

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

费用”750万元。

然而公司管理层认为，企业于 2007

年开始对新型智能手机的开发进行了大

量的投资，影响了2007 年度至 2010 年度

的利润总额，但新产品即将于 2011年度

上市，因此 2011年度以及2012 年度产生

的纳税所得额应该足够抵扣 2007年所产

生的亏损。虽然管理层几经坚持，最终

还是同意了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对递延

所得税进行了转回。然而，2011年下半年

开始，X公司研发的新型智能手机畅销，

当年实现利润总额 3 000万元，X公司只

好再次转回 2007年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相关会计处理为，借记“递延所得

税资产”750万元，贷记“所得税费用”750

万元 ；同时，借记“所得税费用—— 递延

所得税费用”750万元，贷记“递延所得税

资产”750万元。

二、案例分析

会计准则与会计职业判断案例二

—— 递延所得税转回

苏新龙　孟晓宇  姚春晖 齐 悦■

对于X公司在 2010 年度的财务报告

中是否应将2007年度所计提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转回，笔者认为应该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公司经营状况以及行业状况三

方面进行判断。

所得税费用的金额直接受到递延所

得税的确认与计量的影响，进而关系到

企业净利润的大小。《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 所得税》第十五条规定，“企业对

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

款抵减 , 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

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

为限 , 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因

此，企业发生的年度亏损需要满足以下

两个条件才可作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一，企业发生的

年度亏损，应该为五年内的亏损，即从企

业发生年度亏损的第二年起连续五年，

该亏损可以在税前扣除，但是从第六年

起不再扣除 ；其二，企业所预计的未来

五年内的应纳税所得额应足够抵扣这一

亏损数额。

《企业会 计准则第 18 号 —— 所得

税》第二十条规定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

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

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

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

摘 要： 所得税费用的金额直接受到递延所得税确认与计量的影响，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对于递延所得税的确认
和计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X 公司递延所得税的转回问题，解读会计职业判断在会计实务中的重要影响进而得

出相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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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账面价值”。一旦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

减值，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做相

反的冲回分录，以此减计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账面价值。而当企业在接下来的年

度内发现很有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

得额来抵扣之前年度的亏损时，企业应

将减计的金额转回。具体的会计分录为：

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贷记“所得税费

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等。之所以将递延所得税

资产确认为一项资产，是因为企业在未

来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可以抵减转回

当年的应纳税额，这使得递延所得税资

产减少了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符

合资产的相关定义。因此，判断 2007 年

所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究竟有多大的

可能性在 2011年度至 2012 年度抵减应纳

税额就成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症结所在。

根据查阅其母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

告可知，X公司在 2010 年加大了对于新

型智能手机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

增加 61%，然而公司当时上市的智能终端

仍为同质化严重的入门级智能手机，产品

价格压力较大，销量未能达到预期。由于

上述原因，导致 X公司全年亏损 2 000万

元。但另一方面，公司预计新研发的智能

手机在 2011年年初上市，通过对 2011年

手机市场的前景分析，以及基于以往产

品的销售经验对其即将上市的新型智能

手机的销售量以及销售利润率进行合理

估计，计算得出公司 2011年将增加营业

利润约 5 000万元，因此，预计有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抵扣 2007年的亏损。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X公司所研发

的智能手机虽然很有可能在 2011年取得

成功，但这需要较高的市场推广投入，并

且手机市场更新换代较快，一款手机的

生命周期有限，为了研发更加紧跟时代的

手机产品，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公司在

2011年同样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对其他功

能的手机进行研发，因此，还应对 X公司

2011年度的研发费用以及销售费用进行

合理的估计，判断是否会对企业的经营

利润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的大小。

综上，笔者认为，2007 年度计提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不应该在 2010 年转回，

因为预计 2011年度及2012 年度有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然

而因为企业未来的盈利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公司应该在 2010 年度的财务报告

中披露做出该会计职业判断的依据。

三、启示

笔者认为，从本案例的分析中可以

发现，《企业会计准则》对于递延所得税

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所得税会计准

则仅规定企业在确认和复核递延所得税

资产时需要考虑到未来期间内取得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可能性，但针对递延

所得税资产确认和复核时相关的限制条

件却并没有做出具体、严格的规定，这导

致关于“可能性”的判断存在一定的主观

性，进而影响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

计量，因为该判断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

层的主观判断或者会计人员、审计人员的

职业判断。所得税费用的金额直接受到

递延所得税的确认与计量的影响，进而

关系到企业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因此，递

延所得税的确认和计量极有可能成为企

业操纵利润的工具。

为此，笔者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8

号—— 所得税》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对

不同行业的可抵扣亏损的处理可考虑实

行不同的规定。对于手机或电子行业这

类需要较高的研发费用的公司，研发期

间较长，企业无法对未来盈利做出十分

精确的预期，该类企业可由企业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全额计提或部分计提递延所

得税资产，同时应对公司未来盈利的合

理预期及做出该预期的相关依据进行完

全披露。对于初始投资成本低，能够依

据市场规律以及行业状况对未来五年内

盈利情况进行合理预测的行业，则应该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处理。

另外，会计准则应该减少企业对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实现可能性进行主观判

断的空间，可参考《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09 号 —— 所得税会 计》（SFAS 109 号）

对未来应纳税所得额获取能力给出的正

面和负面的证据示例，细化判断企业未

来应纳税所得额的条件，并且对现行所

得税会计准则可以要求企业将大额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计提及相关依据进行充

分的披露，以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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